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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评价年度：2021年度

评价单位：南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县级预算部门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2年6月21日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南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县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文件通知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经查阅、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形成本评价报告。现将2021年度南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整体支出自我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情况

南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南澳县科学技术局、南澳县商务局、南澳县口岸局牌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设置下列内设机构：人事秘书股（行政审批服务股）、工业和信息化股、科学技术股、商贸流通股、外贸口岸股、企业管理股、通信管理股。
（二）人员情况
南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行政编制18名。设局长1名，副局长3名；正副股长11名。核定机关聘用人员数5名。
（三）工作职能
南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承担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国民经济运行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外商投资、口岸工作的方针、政策；监测、分析工业商贸运行态势，调节工业商贸日常运行；编制并组织实施经济运行调控目标，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分析和发布经济信息。统筹推进全县信息化工作。推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组织协调和指导信息资源的开发共享，电子政务建设，电子商务推广以及社会和经济各领域的信息化应用，推广信息化领域新技术、新标准。负责全县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的规划、协调和管理，协调通信管线、站点、公共通信网规划，协助推进国家、省及市重点信息化工程；负责信息安全的统筹规划、组织推动和协调管理，协调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引导与扶持软件与系统集成业和信息资源业的发展等职责，以及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自评工作情况
（一）评价小组情况。
我局高度重视本次整体绩效自评工作，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由主管领导和人事秘书股组成评价小组，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
（二）自评工作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我局2021年度自评结论为良好。
（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
我单位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规范性负责。

（四）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
本单位所报送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一致。

    三、预算编制情况
 （一）目标设置。
    2021年，我局按照统筹兼顾、厉行节约、讲求绩效、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部门预算，全年支出按预算执行，保障了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专项经费支出。
（二）预算编制合理性。
预算编制符合本部门职责、符合县委县政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要求，编制项目资金预算按照轻重缓急原则，结合实际，深入调研，精准测算，编实编细各类项目预算。

（三）预算编制规范性。
预算编制符合县财政2021年预算编制的原则，符合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在规范性和细致程度方面符合要求。

四、预算支出管理情况

（一）支出管理情况。

1.整体支出情况。本单位2021年总费用916.97万元，同比减少-647.05万元，减幅41.37%，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专项经费支出减少。其中，业务活动费用项目904.91万元，占总费用的98.68%；其他费用项目12.07万元，占总费用的1.32%；经营费用项目0.00万元，占总费用的0.00%。
2.财务合规性。南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资金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管理、项目支出（含专项工作经费）管理、费用支出等按照“财政拨款支出”和“其他资金支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等分类进行明细核算；会计核算不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支出的情况；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不存在超标准开支等情况。
（二）信息公开。

    1.自评信息公开。本次绩效自评工作，我局按绩效自评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
2.预决算信息公开。我局按照《预算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公开预决算信息公开及公开时间。
五、预算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

    1.项目实施程序。本单位所有项目支出（含专项工作经费）实施过程规范,按照规定办理项目立项、申报、批复、项目招投标、调整、完成验收。
    2.项目监管。本单位按照规定对所实施项目进行检查、监控、督促。
 （二）资产管理。

1.资产管理安全性。本单位的资产管理和使用，按照资产管理使用制度，登记造册、账实一致、专人管理、使用合规、配置合理、处置规范。

2.固定资产利用率。本单位固定资产使用率程度高。本单位固定资产类别、价值、在用情况等（见下表）。
               固定资产利用情况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数量
	金额
	在用资产
	闲置资产

	
	
	
	金额
	占全部资产比例
	金额
	占全部资产比例

	一、土地、房屋及构筑物
	516.2
	197077
	197077
	
	
	

	   其中：房屋
	516.2
	197077
	197077
	
	
	

	二、通用设备
	65
	884903
	884903
	
	
	

	其中：汽车
	2
	641593
	641593
	
	
	

	三、专用设备
	0
	0
	0
	
	
	

	四、家具、用具、装具
	66
	102313
	102313
	
	
	

	五、图书、档案
	0
	0
	0
	
	
	

	六、文物和陈列品
	0
	0
	0
	
	
	

	合计
	　
	1184293
	1184293
	
	
	


（三）经费管理。
1.“三公经费”控制率。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4.6万元，实际支出数3.84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为83.48%，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2.“公用经费”控制率。2021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数11.8万元，实际支出数29.61万元，“公用经费”实际支出数大于预算安排数的原因是预算安排数不包含工会经费、其他交通费用。
（四）在职人员控制率。机构编制部门核定单位编制数23人，当年年末单位实际在职人数21人，在职人员控制率91.3%，在职人员没有超编。
   六、整体绩效

我局在预决算管理、资金管理、项目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一直坚持思想重视、制度健全、责任明晰原则，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要求执行，对于重要项目、重要资金的安排使用做到事前计划、事中监管、事后评估。

七、存在问题

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力指标难以量化评估。

八、今后改进措施

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强化过程结果应用，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单位目标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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